
文藻外語大學協助家庭經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 
學生生活緊急紓困措施 

一、目的： 

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避免學生因家庭收入減少或失業致生活陷困而影響就學，

特配合教育部政策訂定本措施協助其安心就學。 

二、申請資格： 

本校具中華民國國籍在學學生或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自 109 年 1 月 18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因本次疫情發生非自願失業、減班休息或經濟急難之情事，以致學生本人就學困難者。(已

領取其他政府機關之相關紓困補助金或 108 年度所得合計逾 100 萬元者不予核給) 

三、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09 年 6 月 24 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請方式： 

於申請期限截止前，檢具下列相關資料與證明文件，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進修部學務組

提出申請。  

（一）學生生活緊急紓困申請書。 

（二）載明失業或減班休息的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之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若

失業或減班休息勞工為學生本人，本項文件無須提供。) 

（三）學生本人或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之非自願失業或減班休息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 

2. 勞動部核發充電再出發訓練津貼證明文件。 

3. 勞動部核發安心就業計畫薪資差額補貼之證明文件。 

4. 公司開立非自願性離職證明相關文件。 

5. 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6. 其它證明文件足以證明確有非自願失業或減班休息之情事 

（四）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 

（五）學生本人銀行或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非玉山及臺銀帳戶者須自付 30 元手續費) 

（六）欲另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者，須再填寫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切結書並提供校外

住宿租賃契約影本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已申請者，不得重複

提出申請) 

五、補助內容： 

項目 補助金額 備註 

緊急紓困助學金 

一次核撥 9,000 元 
學生本人或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因本次

疫情影響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困頓者。 

一次核撥 18,000 元 
學生本人及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因本次

疫情影響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困頓者。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1,200~1,800 元 

只核發 3 個月 

109 年 7 月底前有校外租賃事實者，依「大

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覈實撥補。

六、本措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